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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8D_9F_E4_B8_8A_E5_c33_39671.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

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上

市公司连续亏损，其股票暂停上市、恢复上市和终止上市，

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连续亏损的上市公司暂停上市，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依法授权证券交易

所决定。 暂停上市的公司申请其恢复上市，由中国证监会发

行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发审委)审核，中国证监会核准。 暂

停上市的公司终止上市，由中国证监会决定。 第二章 暂停上

市 第四条 上市公司最近二年连续亏损后，董事会预计第三年

度将连续亏损的，应当及时作出风险提示公告，并在披露年

度报告前至少发布三次风险提示公告，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第五条 上市公司出现连续三年亏损的情况，自其公布

第三年年度报告之日起(如公司未公布年度报告，则自《证券

法》规定的年度报告披露最后期限到期之日起)，证券交易所

应对其股票实施停牌，并在停牌后五个工作日内就该公司股

票是否暂停上市作出决定。证券交易所作出暂停上市决定的

，应当通知该公司并公告，同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六条 

上市公司应当在接到证券交易所股票暂停上市决定之日起二

个工作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纸和网站登载《股票暂

停上市公告》，公告以下内容： (一)暂停上市股票的种类、

简称、证券代码以及暂停上市起始日； (二)证券交易所股票

暂停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是否可以争



取恢复股票上市的意见和恢复股票上市的具体措施，并说明

董事会的出席和表决情况； (四)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要

求的其他内容。 第七条 上市公司在其股票暂停上市期间，应

当依法履行上市公司的有关义务。 第八条 公司暂停上市后，

可以在四十五天内向证券交易所申请宽限期以延长暂停上市

的期限。宽限期自暂停上市之日起为十二个月。 第九条 公司

向证券交易所申请宽限期的，应作出申请宽限期的决议，并

向证券交易所说明近期盈利的可能性及公司采取的具体措施

。 第十条 证券交易所应自接到公司申请后三个工作日内做出

是否给予公司宽限期的决定，通知该公司并公告。公司应自

接到证券交易所上述决定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公告这一决定

的主要内容。 第十一条 在公司暂停上市期间，证券交易所可

以为投资者提供股票特别转让服务，股票转让办法由证券交

易所规定。 第三章 恢复上市 第十二条 暂停上市的公司在宽

限期内第一个会计年度盈利的，可以在年度报告公布后，向

中国证监会提出恢复上市的申请。 第十三条 中国证监会受理

公司恢复上市的申请后，应当提交发审委审核，并在三个月

内作出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 第十四条 在公司申请恢复上市

期间，证券交易所应当暂时停止该公司股票的特别转让服务

，并相应延长公司的宽限期。 第十五条 公司在接到中国证监

会恢复上市的决定后，应在二个工作日内在指定报纸和网站

上登载《股票恢复上市公告》，公告以下内容： (一)恢复上

市股票的种类、简称、证券代码； (二)中国证监会有关恢复

股票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三)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经营状况

的分析和预测； (四)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

容。 第十六条 公司股票在登载《股票恢复上市公告》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恢复上市交易。 第四章 终止上市 第十七条 暂停

上市的公司在宽限期内第一个会计年度继续亏损的，或者其

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拒绝表示意见审计报

告的，由中国证监会作出其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证券交易

所自该公司公布年度报告之日起，暂停股票转让服务。 第十

八条 公司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中国证监会决定其股票终止上

市： (一)公司决定不提出宽限期申请的； (二)自暂停上市之

日起45日内未提出宽限期申请的或申请宽限期未获证券交易

所批准的； (三)第十七条所述公司至宽限期截止日未公布年

度报告的； (四)申请恢复上市未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第十

九条 公司预计将出现第十七条所述情形的，应当及时作出风

险提示公告，并在披露年度报告前至少发布三次风险提示公

告，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这一情形经审计证实的

，应当在接到年度审计报告后二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

和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告。 第二十条 公司应当在接到中国证

监会终止上市的决定后二个工作日内在指定报纸和网站上登

载《股票终止上市公告》，公告以下内容： (一)终止上市股

票的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终止上市的日期； (二)中国

证监会决定的主要内容； (三)终止上市后其股票登记、转让

、管理事宜。 第二十一条 公司应在终止上市后的一个月内在

指定报纸和网站上登载公告，说明公司历年的财务状况、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重大违法违规情况及目前的重大债权债务、

诉讼情况；公司董事会应当详细说明造成公司这一状况的详

细原因，特别要详细说明导致公司亏损的关联交易及有关债

权债务情况。 第二十二条 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前条规定

义务的，股东可以依法要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 第二十三条 



终止上市的公司其股票的转让应当遵守《公司法》、《证券

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

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在本《办法》施行前已经暂停上市的

公司其股票恢复上市、终止上市的具体办法，由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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